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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第十一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
三模（航空、航海、车辆模型）竞赛规程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深圳市人民政府

承办单位：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深圳市教育局

支持单位：深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

二、竞赛日期及地点

日期：2024 年 10 月

地点：宝安区

三、参赛单位

各区（新区）、深汕特别合作区；市直各局（委、办）、

企事业单位；在深高校；国家、广东省驻深单位。

四、竞赛项目

（一）航空模型

1. 无线电遥控电动固定翼飞机绕标竞速赛

2. 无线电遥控多轴无人机足球（F9A）B 球团体赛

3. 无线电遥控多旋翼跟随任务赛

4. 橡筋动力滑翔机竞时赛（P1B-1）

（二）航海模型

1.MINI-ECO-Q 电动三角绕标追逐赛

2.MINI-MONO-Q 电动方程式追逐赛

（三）车辆模型

1.1/10 电动越野车竞速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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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/16 电动房车竞速赛

五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参赛资格

1.参赛人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：

（1）深圳市（含深汕特别合作区）户籍居民；

（2）持有深圳市（含深汕特别合作区）居住证或在深

圳市（含深汕特别合作区）连续缴纳社保满 6 个月（截止到

2024 年 3 月 31 日）的其他人士；

（3）持有深圳市（含深汕合作区）学籍的在校学生。

2.参赛运动员年龄应在 8 至 65 周岁（1959 年 1 月 1 日至

201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）。

3.专业运动员（包括退役运动员）不得报名参赛，专业

运动员指办理了正式招收手续，工资关系在体育系统运动队

且工资实行运动员基础津贴和成绩津贴的运动员。

（二）每个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人、教练员 6 人，个人

项目每个小项最多可报运动员 8 人；集体项目（无人机足球

团体赛）最多可报两组运动员，每组 3 人。一名运动员只能

代表一个单位参赛，每名运动员最多只能参加两个小项的比

赛。

（三）各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

（含报到、离会交通往返途中）的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，

签署《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》和《自愿参赛责任

及风险告知书》（由领队签名并加盖参赛单位公章），于赛

前向单项竞委会提交上述材料原件，否则不予参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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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或全国各单项体育协会审定的

最新竞赛规则。

（二））本竞赛规程设定的竞赛项目，若报名参赛的单

位不足 3 个或竞赛项目中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 8 人（集体

项目不足 6 队），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。

（三）运动员（队）报名后无法参赛的，须由所在参赛

单位向组委会提出书面申请（加盖参赛单位公章），说明理

由，经组委会确认后方可弃权。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

视为无故弃权，该运动员（队）不得参加“体育道德风尚奖

运动员（队）”的评选，并由组委会通报。已报名的运动队

（团体项目）不得弃权，违者按罢赛论处，并由组委会通报。

（四）裁判员、技术官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

督下，由各单项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，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

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）的

规定，同时裁判员不可兼任各代表团（代表队）的任何职位。

七、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

1.各小项（含集体）均按等次录取前八名，设一等奖（第

一名）、二等奖（第二、三、四名）和三等奖（第五、六、

七、八名），集体项目颁发奖杯和证书，个人项目颁发奖牌

和证书。

2.集体项目报名少于 8 队的小项，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。

（二）各项目计分办法

获集体项目一、二、三等奖按双倍积分，分别按 18、14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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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计算；获个人项目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按 9、7、5 计算。

八、体育道德风尚奖

按《深圳市第十一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体育道德风尚奖

评选办法》执行。

九、报名和报到要求

（一）报名：分两次进行。第一次为项目报名，计划于

2024 年 3 月开展；第二次为单项报名，根据各单项竞赛规程

规定的报名日期（一般为赛前 45 天至赛前 30 天）执行。各

参赛单位根据各单项竞赛规程要求，将相关报名材料发送至

组委会邮箱：qunti@wtl.sz.gov.cn，报名联系电话：88103029。

单项报名截止后，组委会将对参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，公

示期 5 天，公示结束后不再受理该项目运动员资格申诉，不

得更换运动员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（队伍）报到日期，另行

通知。

（三）各参赛单位食宿、交通自理。

十、赛风赛纪

（一）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、年龄提出异议的，须遵

循“谁举报、谁举证”的原则，于运动员公示结束前提出申

请，赛期内不予受理投诉。

（二）无故停赛达 10 分钟，经临场裁判长劝说无效，

按罢赛处理，当场比赛为负，全部比赛名次列最后。

（三）对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、停赛罢赛、无故弃权、

扰乱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，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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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予以处罚。

（四）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，取消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

评选资格，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。

（五） 围攻、谩骂、推打裁判员和工作人员，取消该

队参赛资格，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。

十一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十二、本竞赛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属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

游体育局。


